
关于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的
说 明

2023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2281万元，其中：本级收

入423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5776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9279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411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21678万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000 万元，调入资金35000万元。

一、本级收入的主要项目情况

本级收入423000万元，比2022年完成数增加35434万元，

增长9.1%。其中，税收收入310000万元，增加39751万元，增

长14.7%,非税收入113000万元，减少4317万元，下降3.7%。

主要项目情况是：

1. 增值税99747万元，增加22720万元，增长29.5%。

2. 企业所得税22635万元，增加7335万元，增长47.9%。

3. 个人所得税8400万元，增加268万元，增长3.3%。

4. 资源税9280万元，增加241万元，增长2.7%。

5. 城市维护建设税等169938万元，增加9187万元，增长

5.7%。

6. 专项收入10898万元，减少4367万元，下降28.6%。

7.行政性收费收入81810万元，增加2697万元，增长3.4%。

8. 罚没收入11677万元，增加692 万元，增长6.3%。

9.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5213万元，减少4138万元，下



降44.3%。

10. 其他收入3402万元，增加799万元，增长30.7%。

二、 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157765万元(返还性收入25592万元， 一般

性转移支付收入12985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16万元)。

具体项目情况是：

1. 返还性收入25592万元，其中：增值税返还12119万元，

消费税返还1530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补助481万元，成品油

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858万元，征稽转岗人员增资基数20

万元，公安交通管理经费补助38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收入9546万元。

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9857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30933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8776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

转移支付收入3440万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370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2480万元，公共安全共

同财政事项转移支付1245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20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2880万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254万元，各项结算补助收

入208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2万元，教

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832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60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7172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4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521万元，均按省

财政厅提前下达数安排。

3.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16万元，其中：提前告知专项转移

支付2316万元，均按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数安排。

三、 上年结转结余情况

上年结转结余收入12579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117万元，

上年结转收入121678万元)。

四、上解上级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69279万元。

五、 其他收入情况

1. 调入资金35000万元。主要为从政府性基金预算中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30000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资金5000万元。

2.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000万元。



关于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
支付情况的说明

我市2023年上级补助收入157765万元(返还性收入25592

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985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16

万元)。具体项目情况是：

1. 返还性收入25592万元，其中：增值税返还12119万元，

消费税返还1530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补助481万元，成品油

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1858万元，征稽转岗人员增资基数20

万元，公安交通管理经费补助38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收入9546万元。

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9857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

付30933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28776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

转移支付收入3440万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370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2480万元，公共安全共

同财政事项转移支付1245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20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2880万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254万元，各项结算补助收

入208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2万元，教

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832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460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7172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4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521万元，均按省

财政厅提前下达数安排。

3.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316万元，其中：提前告知专项转移

支付2316万元，均按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数安排。



关于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的
说 明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0579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

长10.9%。其中：基本支出226973万元，占支出的32%,项目

支出473606万元，占支出的68%。主要支出科目情况是：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9889万元，下降18.2%;

2. 公共安全支出20048万元，增长12.7%;

3. 教育支出156587万元，增长40.4%;

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019万元，增长1.4%;

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8049万元，增长6.1%;

6. 卫生健康支出36586万元，增长40.2%;

7. 节能环保支出1111万元，下降44.1%;

8. 城乡社区支出23369万元，增长47.3%;

9. 农林水支出25808万元，下降41.5%;

10. 交通运输支出21400万元，增长13.9%;

11.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118万元，增长122.6%;

12. 商业和服务业等支出418万元，下降20.4%;

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8893万元，下降3.5%;

14. 住房保障支出22259万元，增长91.8%;

15.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530万元，增长61%;

1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7265万元，增长53.5%。



关于2023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的
说 明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部门预算

改革的通知》 (豫政办〔2011〕105号),从2012年起各级财

政部门要向社会公开本级“三公”经费预决算支出。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支出220万元，其

中：公务接待8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0万元。



关于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的
说 明

我市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27959万元，其中：

市本级收入120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7959万元，调出资金

30000万元。主要收入项目如下：

一、本级收入

1.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000万元，增加2343万元，增长

356.6%。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1550万元，减少9096万元，

下降7.5%。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5000万元，增加2098万元，增

长72.3%。

4.污水处理费收入450万元，增加23万元，增长5.4%。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上级补助我市收入共计37959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25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7700万元。

三、调出资金

主要从2023年政府性基金中调出30000 万元，统筹用于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关于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说 明

我市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总计37959万元，

主要转移支付项目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59万元；

2.城乡社区支出37700万元。



关于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的
说 明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127808万元，其中市本级

支出89849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如下：

1. 其他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259万元；

2.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26774万元；

3. 城市建设支出200万元；

4. 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200万元；

5.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43380万元；

6. 其他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2230万元；

7.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37700万元；

8. 其他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3200万元；

9. 其他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4790万元；

1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3687万元；

11.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支出360万元；

12.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付息支出2678万元；

13. 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2350万

元。



关于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说 明

一、编制原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坚持“统筹兼顾，适度集中，分级编制，

逐级汇总，综合平衡，确保重点，科学安排，讲求实效”等原则

编制。按照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和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政策，重点安排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事项。通过对国

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推进我市国有企业加快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推动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收入预算编制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企业国有

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豫政办〔2010〕121

号),2017年收益上交范围为市政府各部门、单位、机构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国有控股公司、

国有参股公司。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具体包括： 一是国有独资企业

按规定上交的应交利润，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的

市级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二是国有股股利、股息；三是国有

产权转让收入；四是企业清算收入。

2023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093 万元，其中：本级收

入500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93万元。



三、 支出预算编制

按照《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编报办法试行的通知》(财企[2011]112号),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主要包括企业改革脱困补助、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等。

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2023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093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5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实际支出93万元。



关于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的
说 明

一、编制原则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

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编制的总体原则

是： “统筹兼顾、收支平衡”。

二、 编报范围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范围仅包含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

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由平顶山统一编制基金预算。

三、 收入预算编制情况

2023年我市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38043 万元。

四 、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2023年我市社会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274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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